
一、根据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和《学校教职

工代表大会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选举

办法

内蒙古艺术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

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

选举办法

。

二、内蒙古艺术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、

内蒙古艺术学院第二届工会委员会和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三个委员会”），由本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选

举工作由大会主席团领导。

三、各代表团根据“三个委员会”各自组成原则及工作

需要推荐候选人建议名单（草案），经大会主席团会议通过

后，确定为正式候选人，提交代表大会正式选举。

四、会议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，候选人名单按

姓氏笔画为序排列。本次教代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 19 名，

实行等额选举；工会委员会实行差额预选，候选人 15 名，

应选举产生 13 名，差额为 2 名；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候选

人 3 名，实行等额选举。

五、会议选举按“三个委员会”分设三种选票。代表将



三种选票投入同一票箱，分别计票，一次宣布选举结果。

六、在预选和正式选举时，到会的代表人数必须超过应

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，方可进行选举。投票结束，当场清点

票数，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数，选举有效；

收回的选票数多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无效，应重新选举。

七、工会委员会实行预选时，每个代表团会场设一个固

定票箱。投票结束后，由监票人和计票人将票箱送到指定地

点，确定选举有效后，开始统一计票。获得赞成票超过应到

会代表半数的候选人预备人选，方可列为正式候选人。如果

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时，以得票多少为

序，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；如遇到最后几名候选人票数相等

不能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在得票数相等的候选人中重新投票选

举，得票多者当选；如果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数少于

应选名额时，不足名额可以在未当选的候选人中重新选举产

生。直至选足 13 名候选人后，方能进行正式等额选举。

八、正式选举时，“三个委员会”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

数超过应到会代表的半数方可当选。

九、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代表，有权对每位候选人表示

赞成、不赞成、弃权或另选他人。代表填写选票时，对所列

候选人赞成的，在其姓名上面的方格内划“√”，不赞成的

划“×”，弃权的划“○”。投不赞成票的可以另选他人，另

选他人时，请在另选人栏内写上另选人的姓名，并在其姓名



上面的方格内划“√”，不划“√”的视为无效；弃权的，

不能另选他人。每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为

有效票，超过应选人数的为无效票。填写选票，一律用钢笔、

圆珠笔或碳素笔。

十、大会选举设总监票人 1 名、监票人 3 名。总监票人、

监票人建议名单由大会组织组提出，主席团会议通过，并提

交全体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监票人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对选

举全过程进行监督。大会选举设总计票人 1 名、计票人 9 名，

由大会组织组指定大会工作人员担任，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

工作。已被提名为“三个委员会”候选人的，不得担任监票

人和计票人。

十一、本次代表大会选举时采用集中投票的方式进行。

请假未到代表不得由他人代为投票。

十二、投票时，总监票人、监票人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先

投票，然后其他代表按指定路线有顺序地依次投票。

十三、投票结束后，当场打开票箱，清点选票，并由总

监票人向大会主持人报告清点结果。

十四、计票完毕，由总监票人复核签字并按得票多少为

序向大会主席团报告。会议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。

十五、本选举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大会主席团依据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十六、本选举办法，经大会主席团审议，各代表团讨论，



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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